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二零一九年中期業績公告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a) 170,481 924,615
直接成本 (94,109) (591,252)

76,372 333,363

其他收益 3(a) 26,313 25,942
其他淨收入 4 6,229 634
投資物業之估值收益 3(d) 15,900 17,805
分銷及推廣費用 (311) (30,593)
行政費用 (25,150) (25,291)
其他經營費用 (1,098) (2,068)
租賃負債之利息 (30) –

經營溢利 3(b) 98,225 319,792

應佔聯營公司扣除虧損後溢利 304 508
應佔合營企業虧損 (177) (5)

除稅前溢利 5 98,352 320,295

稅項 6 (11,867) (47,397)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86,485 272,898

每股盈利（港幣） 9
–基本及攤薄 0.24 0.77

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詳情列載於附註7。

附註：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經修訂追溯法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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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 未經審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附註）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溢利 86,485 272,898

於期間其他全面收益
（除稅及重新分類調整後）： 8

不會重新分類轉入損益之項目：
以公允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證券重估儲備金之淨變動（不可劃轉） (1,623) (20,943)

可重新分類轉入損益之項目：
以公允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證券重估儲備金之淨變動（可劃轉） 5,025 (2,923)

3,402 (23,866)

本公司權益股東應佔總全面收益 89,887 249,032

附註：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經修訂追溯法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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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167,370 2,151,470
其他物業、廠房及機器 52,934 52,657
租賃土地權益 38,346 39,031

2,258,650 2,243,158

聯營公司權益 6,873 8,048
合營企業權益 1,363,986 1,364,163
其他金融資產 280,162 337,304
遞延稅項資產 3,526 3,618

3,913,197 3,956,291
流動資產
存貨 1,142,846 1,116,208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10 322,269 361,234
現金及銀行結餘 951,295 903,362
可收回稅項 31,665 37,349

2,448,075 2,418,153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11 128,197 139,045
租賃負債 1,127 –
應付稅項 44,041 41,318

173,365 180,363

流動資產淨值 2,274,710 2,237,7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87,907 6,194,081

非流動負債
淨僱員退休福利負債 4,689 4,003
租賃負債 690 –
遞延稅項負債 62,298 67,677 59,930 63,933

資產淨值 6,120,230 6,130,148

股本及儲備金
股本 1,754,801 1,754,801
儲備金 4,365,429 4,375,347

總權益 6,120,230 6,130,148

附註：本集團已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採納經修訂追溯法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號。按照有關方法，比較資料不予重列。見附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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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礎

本公告呈列之中期業績並不構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但乃摘錄
自該報告。

中期財務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有關規定包括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之規定。

有關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並載入本中期業績初步公告內作為比較資料的財務資

料，並不構成本公司於該財政年度的法定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惟乃摘錄自該等財務報表。與該等法定

財務報表有關的更多資料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22章）第436條披露如下：

本公司已根據《香港公司條例》第662(3)條及附表6第3部的要求，向公司註冊處處長遞交截至二零一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

本公司核數師已就該等財務報表作出審計並發出無保留意見的核數師報告；核數師報告中並無提述任
何核數師在不作保留意見的情況下，以注意事項的方式提請垂注的任何事宜；亦未載有《香港公司條
例》第406(2)、407(2)或 (3)條所指的聲明。

2. 會計政策變動

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於本集團的本會計期間首次生效的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6號，租賃，及若干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外，概無任何發展對本集團於本公告中編製或呈列於目前的會計期

間或過往期間的業績及財務狀況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尚未應用任何在目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新準則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

會）詮釋第4號，釐定安排是否包括租賃、香港（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5號，經營租賃–優惠及香港
（準則詮釋委員會）詮釋第27號，評估涉及租賃法律形式交易之內容。其就承租人引入單一會計模式，
並要求承租人就所有租賃確認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惟租期為12個月或以下的租賃（「短期租賃」）及
低價值資產租賃除外。對出租人的會計規定大致上與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保持不變。

本集團自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已選用經修訂追溯法，並
因此確認初始應用之累計影響為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權益期初結餘之調整。比較資料並未重報並繼
續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17號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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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計政策變動（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續）

於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即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本集團就先前分類為經營租賃之租

賃按剩餘租賃付款現值釐定剩餘租期及租賃負債，並使用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之相關遞增借款利率
進行貼現。用於釐定剩餘租賃付款現值之加權平均遞增借款利率為3.22%。

為方便過渡至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本集團於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採用下列確
認豁免及實際權宜方法：

(i) 本集團已選擇不就剩餘租期為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初始應用日期起計12個月內屆滿（即租

期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結）之租賃確認租賃負債及使用權資產，應用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6號之規定；及

(ii) 當計量於初始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當日之租賃負債時，本集團對具有合理類同特徵之租

賃組合（例如在類似經濟環境中屬類似相關資產類別且剩餘租期相若之租賃）應用單一折現率。

下表概述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本集團綜合財務狀況表的影響：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值

經營租賃合約

資本化

於二零一九年

一月一日

之賬面值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對綜合財務狀況
表內項目之影響：

其他物業，廠房及機器 52,657 1,082 53,739

非流動資產總值 3,956,291 1,082 3,957,373

租賃負債（流動） – 1,052 1,052

流動負債 180,363 1,052 181,415

流動資產淨值 2,237,790 (1,052) 2,236,73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194,081 30 6,194,111

租賃負債（非流動） – 78 78

資產淨值 6,130,148 (48) 6,13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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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

經營分部是以本集團主要營運決策人定期檢閱、用於分配資源及評核分部表現的內部報告為根據。

為內部呈報與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人作出分配資源及評核表現之資料一致，本集團呈列以下四個呈報
分部。

– 地產發展：發展及銷售物業。

– 地產投資：出租物業之租金收入。

– 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經營危險品汽車渡輪服務及船舶維修、保養服務及於觀光遊覽船銷售貨
品之收入。

– 證券投資：上市證券投資之股息、利息及其他收入。

本集團只提呈有關業務分部之分部資料。由於本集團絕大部分業務之收益及營業溢利均來自香港，故
並未提供地區分部之資料。

分部業績

就評核分部表現及為分部作出資源分配，本集團最高執行管理人員根據以下基礎監控各呈報分部的業
績：

收益與費用分配到呈報分部乃參考各個分部所產生之銷售及費用或各個分部因資產攤銷或折舊而產生
之費用。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有關該等呈報分部資料提呈如下：

(a) 分部收益

總收益 分部間收益之沖銷 由外界顧客之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地產發展 20,100 770,350 – – 20,100 770,350
地產投資 70,852 68,625 – – 70,852 68,625
渡輪、船廠及
相關業務 83,374 87,571 510 550 82,864 87,021

證券投資 9,282 9,107 – – 9,282 9,107
其他 46,991 49,730 33,295 34,276 13,696 15,454

230,599 985,383 33,805 34,826 196,794 950,557

分析：
收益 170,481 924,615
其他收益 26,313 25,942

196,794 95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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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部報告（續）

分部業績（續）

(a) 分部收益（續）

本集團主要從事地產發展、地產投資、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及證券投資。

收益包括銷售物業之毛收入、交付顧客貨物之銷售價值、提供服務之收入、租金收入、利息收入
及股息收入。

(b) 分部業績

呈報分部溢利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地產發展 19,114 239,610
地產投資（附註3(d)） 51,897 52,265
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 3,696 7,177
證券投資 12,325 7,964
其他（附註3(e)） 11,193 12,776

98,225 319,792

(c) 呈報分部溢利之調節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由外界顧客所獲取之呈報分部之溢利 98,225 319,792
應佔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扣除虧損後溢利 127 503

於綜合損益表之除稅前溢利 98,352 320,295

(d) 「地產投資」之分部業績包括投資物業之估值收益為港幣 15 , 9 00 , 0 00元（二零一八年：港幣
17,805,000元）。

(e) 「其他」主要包括利息收入、企業支出及匯兌收益╱虧損。

4. 其他淨收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指定按公允價值於損益列賬之其他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 6,739 (944)
雜項收入 1,856 1,058
出售零件之收入 897 131
壞賬回收 – 311
匯兌之淨虧損 (34) (8)
出售其他非流動金融資產的淨（虧損）╱溢利 (3,229) 86

6,229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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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納入）下列項目呈列之金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賃土地地價攤銷 685 685
存貨成本 8,988 507,866
折舊
– 自有物業、廠房和機器 2,696 2,716
– 使用權資產 651 –

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6,571) (4,739)
利息收入 (16,543) (20,108)

6.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行稅項–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8,696 42,343
過往年度少提之撥備 711 –

9,407 42,343

遞延稅項

暫時性差異之出現及回撥 2,460 5,054

11,867 47,397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根據估計之應課稅溢利按估計之年度有效稅率百分之十六點五（二零一八年：百分
之十六點五）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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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a) 本期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在中期後宣派之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十仙

（二零一八年：港幣十仙） 35,627 35,627

在中期後宣派之中期股息並未於報告期末時確認為負債。

(b) 於中期內批准及派發有關過往財政年度應付予本公司權益股東之股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中期內批准及派發有關過往財政年度
之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港幣二十八仙

（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港幣二十八仙） 99,757 99,757

8. 其他全面收益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九年 二零一八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重新分類轉入損益之項目：
出售之虧損╱（溢利） 2,709 (180)
指定按公允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 證券重估儲備之淨變動（可劃轉） 2,316 (2,743)

5,025 (2,923)

不會重新分類轉入損益之項目：
指定按公允價值於其他全面收益列賬之金融資產

– 證券重估儲備之淨變動（不可劃轉） (1,623) (20,943)

期內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之證券重估儲備金淨變動 3,402 (23,866)

上述構成其他全面收益組成部份之稅務影響為港幣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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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期內本公司歸於權益股東應佔溢利港幣86,485,000元（截至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港幣272,898,000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356,273,883股（二零一八年：356,273,883股）普通股計
算。

截至二零一九年及二零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無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股份。故此兩期之每股
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10. 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貿易應收賬款 252,760 296,483
減：信貸虧損撥備 (122) (2,185)

252,638 294,298
其他應收賬款及預付項目 43,042 40,446
應收合營企業欠款 26,589 26,490

322,269 361,234

除分期應收賬款港幣191,678,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08,332,000元）外，所有貿易及

其他應收賬款預計於一年內收回或確認為費用。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應收關連公司欠款為港
幣41,507,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6,685,000元），均無抵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應收合營企業之欠款均無抵押、附息而息率以本集團及合營企業夥伴協定之利率計算及無固定還款

期。期內及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其結餘並無包括利息。

於報告期末時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收賬款之貿易應收賬款，根據到期日在扣除信貸虧損撥備後，其賬

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現期 228,569 250,963
一至三個月過期未付 19,593 34,558
超過三個月但少於十二個月過期未付 967 5,375
超過十二個月過期未付 3,509 3,402

252,638 294,298

貿易應收賬款於發出單據七天至四十五天後到期。在授予任何額外信貸前，尚有超過六十天未償還賬

款之債務人一般須清還所有拖欠賬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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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

除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港幣16,924,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2,783,000元）外，所有貿

易及其他應付賬款預計於一年內結算。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應付關連公司欠款為港幣
45,974,000元（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58,502,000元），均無抵押、免息及於三十至四十五日
內還款或無固定還款期。

於報告期末時根據到期日包括在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貿易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九年

六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經審核）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或一個月內到期 72,777 80,808
於一個月後但於三個月內到期 1,148 1,614
於三個月後但於十二個月內到期 22 21
超過十二個月 9 8

73,956 82,451

中期業績及股息

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除稅後綜合純利為港幣八千六百萬
元，較二零一八年上半年減少百分之六十八。每股盈利為港幣二角四仙，而去年同期則
為港幣七角七仙。

董事會宣派於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十仙（二零一八
年：中期股息每股港幣十仙）。中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四）或前後派
發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二）辦公時間結束時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上半年本港經濟深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本地生產總值增長只為0.6%，遠低於去年同期
的4.1%，加上很多市民強烈反對今年二月時政府提交立法會的《逃犯條例》修訂，六月以
來示威不斷，近日更發展成為暴力衝突，令市民消費情緒驟降，訪港旅客人數減少，股
市下跌，影響所及，上月本港物業交投放緩但價格尚穩。

本集團住宅物業存貨已於二零一八年全部售罄，期內集團盈利主要來自商舖之租金收入
及出售車位之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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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業務回顧（續）

地產發展及投資業務

期內，集團商舖毛租金收入約為港幣五千二百萬元。於報告期末，「亮賢居」、「嘉賢居」

及「城中匯」之商舖已全部租出，「逸峯」商舖之出租率為百分之九十二，而「港灣豪庭」商
場則因部份進行裝修，出租率為百分之八十。集團出售車位之溢利則約為港幣一千九百
萬元。

集團於二零一八年六月，成功以港幣十億二千九百二十萬元投得市區重建局於深水埗通
州街╱桂林街重建項目之合約，由集團負責興建，整個項目之總樓面面積共約為十四萬
四千三百四十五平方呎，於重建後集團將可取得約九萬七千八百四十五平方呎之住宅樓
面面積，項目預期於二零二二年底完成。

屯門市地段第547號

集團與Empire Development Hong Kong (BVI) Limited各佔百分之五十股份之合營項目位於
新界屯門48區青山公路 -青山灣段之屯門市地段第547號的項目，建築進度良好，預期於
二零二二年建成。

此項目由六幢住宅大樓組成，提供約一千六百三十六伙可眺望海景或園景之單位，總樓
面面積約六十六萬三千平方呎。

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

期內，渡輪、船廠及相關業務共錄得盈利為港幣三百七十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百分之四十九。下降之主要原因為港珠澳大橋之啟用導致船隻維修生意減少。

證券投資

期內，集團證券投資錄得溢利為港幣一千二百萬元。

展望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本月二日宣佈由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起再向中國輸美的其餘三千億美
元產品徵收百分之十的關稅（部份將押後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實施），令市場對中
美經過多月談判後快可達成貿易協議的希望落空。環球股市隨即顯著下跌，經濟增長預
測普遍轉趨審慎。在此情況下相信本港經濟受內外不利因素影響，下半年將會乏善足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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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展望（續）

惟由於美元利率趨勢向下，低利率對本港工商業及樓市有支持作用；市民置業按揭貸款
比率普遍不高，住宅單位剛性需求仍在，相信待社會回復平靜後，物業市場將重回正
軌。

預計若無不可預見的因素之外，集團下半年溢利仍將主要來自商舖租金收入。同時通州
街╱桂林街與及屯門市地段第547號的住宅發展項目將於明年開始分期發售。

財務回顧

業績檢討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收益為港幣一億七千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
百分之八十二。主要由於期內集團未有住宅單位出售所致。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除稅後綜合純利為港幣八千六百萬元，較去
年同期之溢利港幣二億七千三百萬元減少百分之六十八。溢利減少原因已詳述於本公告
之「管理層討論及分析」一節內。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股東權益較於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輕微減少百
分之零點二至港幣六十一億二千萬元。股東權益之減少主要由於確認物業租貸及銷售之
盈利，重估集團投資物業之盈餘，及已派發股息之淨額所致。

期內，集團資本結構並無變動。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流動資產錄得港幣二十四億四千八百萬元及流動負債
為港幣一億七千三百萬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流動資金比率增加至十四
倍，主要由於貿易及其他應付賬款之減少所致。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合營公司之股份已抵押予銀行以提供貸款融資予合營公司。

貸款融資、授予之相關擔保及股份資產抵押之詳情列載於中期財務報告附註內。

資本與負債比率及財務管理

由於並無銀行借貸，故無陳述資本與負債比率。集團之融資及庫務事宜在集團層面集中
管理。集團之融資安排以港幣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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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財務回顧（續）

員工

於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集團員工數目約二百一十人。員工之薪酬按市場趨勢及行業
薪金水平釐定。年終花紅則按員工個別之表現酌情支付。其他員工福利包括醫療保險、

退休保障計劃、員工訓練及教育津貼。

其他事項

暫停股份登記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六日（星期一）及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二）暫停辦理
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三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標準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購買股份、認股權證、購股權或債券之安排

期內任何時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參與任何安排，使本公司之董事、最高行
政人員或其配偶或其十八歲以下之子女可從購買本公司或其他公司之股份、購股權、債
券或認股權證而獲得利益。

企業管治

本公司一直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所載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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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續）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之守則。在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徵詢後，本公司確認所有
董事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內已符合《標準守則》載列之所需標準。

本公司亦為有關僱員（包括本公司之僱員或附屬公司之董事或僱員，其因為該職位或僱傭
關係，乃有可能持有有關本公司或其證券之內幕消息）採納書面指引，而該指引並不低於
《標準守則》所訂標準，就彼等買賣本公司證券符合《守則》第A.6.4條。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二零一九年八月舉行會議，並審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及與管
理層討論中期審閱、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等事宜。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期間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告經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及並無不同的意見。

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乃未經審核，但經由畢馬威會計師
事務所按照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信息
的審閱」進行審閱，其未有修訂的審閱報告將連同中期財務報告發送予股東。

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一九年六月舉行會議。薪酬委員會現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位
執行董事。

公佈中期業績及中期財務報告

本中期業績公告載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
站 (www.hkf.com)。本公司的二零一九年中期財務報告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並將在上述兩個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林高演博士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刊發當日，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林高演博士（主席）及李寧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歐肇基先生、劉壬
泉先生及李兆基博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何厚鏘先生、黃汝璞女士及胡經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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